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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名香港民主派人士涉嫌組織及參與立法會初選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16名被告不認罪。案件於

2月6日早上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暫代高等法院）開始審訊，預計需時90天，不設陪審團，由《國安法》指

定法官陳慶偉、李運騰、陳仲衡審理，控方代表為副刑事檢控專員萬德豪、周天行。

控方今（6日）指，4名認罪被告林景楠、區諾軒、趙家賢和鍾錦麟將以控方證人身份作供。辯方大律師沈

士文指，前一周才收到控方新呈交的1.3萬頁文件，包括同案被告的證供，及1200項未被採用材料，希望

有更多時間索取指示，下周一（13日）前不會傳召證人。控方預計，開案陳詞約需時2至3日。法官批准辯

方申請。

辯方亦申請先處理不受爭議的議題，再傳召首名證人區諾軒。大律師馬維騉形容，區為本案的重要證人，

涉及文件繁多需時處理，惟法官拒絕申請。

「47人案」為《港區國安法》實施後單一拘捕、控告最多反對派人士的案件。不認罪的被告分別為吳政

亨、鄭達鴻、楊雪盈、彭卓棋、何啟明、劉偉聰、黃碧雲、施德來、何桂藍、陳志全、鄒家成、林卓廷、

梁國雄、柯耀林、李予信及余慧明。此外，6名還押被告包括黃之鋒、岑敖暉、毛孟靜、吳敏兒、袁嘉蔚、

馮達浚亦到場旁聽。

法庭首先處理不認罪被告及改認罪的伍健偉、林景楠等人答辯；林及伍二人在庭上認罪。其中，梁國雄表

示「爭取普選無罪，對抗暴政無罪，無罪可認」，伍表示「我顛覆極權國家政權未成功，我認罪，我承認

控罪」。何桂藍指，開庭早上才得悉控方的開案陳詞刪走「威脅使用武力」的內容，要求釐清控罪，「我

想知我在認哪條罪？」「你還告我們威脅使用武力嗎？」她及後申明不認罪。另外，有被告申請在庭審期

間以電腦摘錄筆記，法官批准，但強調不可用於與外界溝通。

開案陳詞 


下午，控方讀出開案陳詞。控方指，16名不認罪被告於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1月7日，在香港串謀及

與其他人串謀旨在顛覆國家政權。被告同意透過非法手段，嚴重干擾、擾亂或破壞特區政權機關依法履行

職能，透過無差別否決政府提出的財政預算或公共開支，迫使特區政府解散立法會，最終導致行政長官辭

職。謀劃的目的為顛覆國家政權。

控方的證據將主要依賴共犯證人、相關初選的文章、宣傳材料、從被告檢取的文件，以及相關記者會、集

會、採訪、選舉論壇等影片。證據顯示戴耀廷於2019年12月發起初選計劃，並與區諾軒發表大量文章說

服他人支持。戴於2020年4月提出「攬炒十步曲」，包括無差別否決財政預算案或公共開支。

案情指，初選計劃的核心是要在立法會取得多數控制權。戴耀廷、區諾軒、趙家賢、鍾錦麟、吳政亨是初



選組織者，負責制定初選框架；5人負責監察、安排和管理財務、後勤、宣傳等，為不可或缺的參與程度。

控方指，案中42名被告為初選參選人，33名被告有簽署「墨落無悔 堅定抗爭 抗爭派立場聲明書」的聯合

聲明。而吳政亨曾發起「三投三不投」運動，呼籲選民只投票給初選參與者。2020年國安法實施後，時任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曾指初選為串謀行為，控方指眾被告繼續舉行初選。戴、區、趙曾組織6個選

舉論壇，選舉論壇在網上約有39.8萬觀看次數。

控方指初選最終逾60萬人投票。初選共有74名參選人，31人當選，其中包括27名被告。案情指，2020年

7月31日，因疫情嚴峻，政府宣布延期舉行立法會選舉。

案情指，戴耀廷曾於2019年12月在《蘋果日報》發表題為「立會奪半 走向真普選重要一步」的文章，首

次提及在立法會中取得多數控制權的想法，以解散立法會為代價，迫使政府同意他們的要求。2020年1

月，戴再發文呼籲民主派就初選盡快達成共識。控方指戴與區諾軒其後繼續在Facebook、《蘋果日報》及

《立場新聞》等平台講解初選。

案情又指兩人在2020年2月至7月期間曾與所有參選人協調多場會議，討論重點包括：一、無差別否決財

政預算以實現「35+」；二、在各自地方選區的目標議席數目；三、承諾及協議受初選結果約束。

控方指，戴、區兩人於2020年3月召開記者會，解釋立法會取得大多數議席，目的是獲得足夠影響力，與

中國共產黨及政府抗衡。庭上播放影片，戴在片中提及大家有強烈理念希望民主派在立法會議席過半，並

指這是大殺傷力的武器。他指要討論如何連結抗爭運動，包括特赦被捕者、追究警暴責任及雙普選重啟政

改等。此外，控方指區諾軒鼓勵市民在不同界別登記作選民，爭取勝出功能組別，增加在立會取得更大控

制權的機會。

控方並指出，戴在《蘋果日報》發表題為「攬炒的定義和時間」、「攬炒的時代意義」的文章，解釋如何

通過初選實現「攬炒」；實施「攬炒」的時間；如何將「攬炒」成為顛覆大戰略。

案件是港區國安法推行後「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首案。根據《國安法》第22條，一旦罪成分三級罰則：

首要分子、罪行重大者最高可判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積極參與者可判3至5年有期徒刑，其他參

加者可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庭外的他們 


開案第一天，逾百名市民在庭外等候入內旁聽。隊伍中有人以風衣遮擋臉孔、背向鏡頭，當記者問及今日

前來的原因，其中一名女士指「有人排隊就來排」。據《明報》報導，一批人成功取得籌號後離開法院。

現場亦有英國 歐盟等領事館人員排隊輪候入庭 法院附近警力明顯加強 兩個街口外的街上已有警員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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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亦有英國、歐盟等領事館人員排隊輪候入庭。法院附近警力明顯加強，兩個街口外的街上已有警員巡

邏，東京街設有路障檢查車輛；通州街泊滿警車，並有一輛爆炸品處理課車待命。有警員攜帶警犬在法院

門口戒備。法院大樓內部亦比往日多出警力。

今年76歲的馬女士於早上9時到達法庭門外，撐著枴杖等候。她的親人是案中被告，因已認罪，今天未會

出席聆訊。「我想了解整個案件的控罪、程序、答辯，有時間都會前來。」她說。

馬女士早於1995年因八九民運跟隨家人移民，她今年回港探親，將會在港逗留約一個月。她回想2021年

得知控罪時並不感意外。但她質疑，「一人一票選舉而已，有什麼理由發大（處理）？」她認為香港民主

自由漸退，但回港後也感覺實際環境一切如常，在這一切變化面前，「關心（社會發展）的人才會有積極

的態度。」

早上9時30分左右，社民連主席陳寶瑩、外務副主席周嘉發和成員曾健成在法院外舉起橫額，大批警員戒

備，雙方一度起哄。他們高叫「初選無罪、政治打壓」的口號，陳寶瑩質疑長達90日的審訊過程源於控方

並無證據，國安法被告不准保釋屬荒謬，並指他們是市民的民意代表；他們又反問舉行初選與參加立法會

選舉屬何許非法手段，要求立即釋放政治犯。

近兩年還押，開審前31人認罪 


47名被告依次為戴耀廷、區諾軒、趙家賢、鍾錦麟、吳政亨、袁嘉蔚、梁晃維、鄭達鴻、徐子見、楊雪

盈、彭卓棋、岑子杰、毛孟靜、何啟明、馮達浚、劉偉聰、黃碧雲、劉澤鋒、黃之鋒、譚文豪、李嘉達、

譚得志、胡志偉、施德來、朱凱廸、張可森、黃子悅、伍健偉、尹兆堅、郭家麒、吳敏兒、譚凱邦、何桂

藍、劉頴匡、楊岳橋、陳志全、鄒家成、林卓廷、范國威、呂智恆、梁國雄、林景楠、柯耀林、岑敖暉、

王百羽、李予信及余慧明。

47人案中大部份被告不予獲保釋申請。自2021年3月1日案件首提堂，至2021年中，47案中最多有15人

保釋獲批，包括鄭達鴻、楊雪盈、彭卓棋、何啟明、劉偉聰、黃碧雲、鄒家成、施德來、張可森、余慧

明、郭家麒、呂智恆、林景楠、柯耀林及李予信。不過，余慧明和鄒家成兩人後因違反保釋條件，相繼即

時還柙。

鄒家成於2021年6月在高等法院申請保釋獲批，2022年1月被國安處拘捕；醫管局員工陣線前主席余慧明

則於2021年7月在高等法院申請保釋獲批，2022年3月被國安處拘捕，指其違反保釋條例，在社交網站發

表帖文，其言論和行為有合理理由被視為危害國家安全。國安法指定法官羅德泉裁定兩人違反保釋條例，

再度還押。翻查二人社交平台，鄒家成曾發表疑關於「八三一」和「七二一元朗事件」相關貼文，余慧明

則發表支持醫護罷工的言論。



其餘大多數被告還押逾700天。有輿論擔憂被告遭「未審先囚」逾兩年。控方則認為，被告還押時間不會

超過定罪刑期。

2022年6月，46名被告完成交付程序，惟吳政亨提出初級偵訊要求，用以檢視控方是否有足夠的初級證

據，閉門程序由2022年7月4日開始。吳在初選之前提出「三投三不投」，並設街站宣傳其理念，被控方

視為5名案件組織者其中之一。在被指為初選「組織者」的5人當中，戴耀廷、區諾軒、趙家賢、鍾錦麟早

前均表示會認罪，只有吳不認罪。

曾有10數名擬認罪被告，希望在開審前判刑。2023年1月11日，包括袁嘉蔚、吳敏兒、范國威、毛孟靜、

劉澤鋒、黃之鋒及馮達俊等7名已認罪的被告，希望在審訊前判刑。控方律政司副刑事檢控專員萬德豪稱，

讓認罪被告先獲判刑期，會導致審訊不公，案件罪行嚴重，被告在案中的角色重大，以「首要分子」作為

量刑起點也不為過。最後，法庭決定所有被告在審訊後再判刑，理由擇日頒布。被告趙家賢則與控方達成

協議，在審訊後判刑。

案件部分關注點 
 一、有被告被指告發同案其他人 


開審第一天，控方在庭上指，4名認罪被告林景楠、區諾軒、趙家賢和鍾錦麟將以控方證人身份作供。 


據獨立媒體早前報導，區諾軒、趙家賢及鍾錦麟3人在2021年9月23日第2次提訊日，即率先表示擬就控方

案情摘要認罪。在其後的交付過程中，有數名被告嘲笑或怒斥趙家賢，更有人指「轉污點證人有報應

啊」；又提醒另一被告戴耀廷「小心『金手指』（小心打小報告、告發別人的人）。

於其中一次提訊中，各被告表達其答辯意向，控方案情詳列各認罪被告的公開言論及行為，惟只有趙家賢

一人無另闢一節；鍾錦麟則在警誡下錄取了混合供詞，即供詞同時具招認和開脫性質。至各被告確認是否

同意案情時，區諾軒及趙家賢向被告道歉。控方亦曾在庭上透露由於趙家賢和控方達成協議，其判刑將在

裁決後處理。

至47人案開審前兩個多星期，其中一名獲保釋的被告、阿布泰國生活百貨創辦人林景楠由原本不認罪，擬

改為認罪。於2023年1月17日的審前覆核中，辯方透露林有可能會錄取一份證人供詞，及後傳出林景楠被

列作控方證人；同案被告岑敖暉則透過Facebook呼籲罷買阿布泰產品。

至1月28日，林景楠在Facebook發文承認控方證人身份，稱還押者呼籲抵制其公司，是因為「資訊缺乏流

通性」及受情緒影響。惟林的言論旋即遭反駁，另一被告劉頴匡的女友黃于喬（Emilia）不點名批評林景

楠，指出被還押的被告可看到控方證人口供，比公眾更掌握全面資訊；岑敖暉妻子余思朗亦稱，還押人士

獲得齊全的法律文件，了解案情及證供，又指長時間還押雖會影響在囚者情緒，「但完全無喪失基本思辨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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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acebook.com/wykemilia/posts/pfbid06tAC5ZhMXjxqPeLXxDWCwvRyYbkwxwU8uNXrBFcTpFPfdAjajVuq3cXTPCYUtbmfl?__cft__%5B0%5D=AZXHI2xl66q9M5LDJj_p4P6fqY9NhLFZwmRdZnxoLJN8ZqEw8SaJzLxMYJPOjSY503BVRuWmmTmTYIWKw-n059EgM4jqCjW7yL3g9XOM6Lk3iOSq_ST2KafnZQkt4I5m18uMDJxMY-w_X0Eqk9sl_vEuhqHKGsWxxLmQ6Kgvjun1hf_MmmyZ2rFaxibD8matW_n7nMjfyPLKPgOSa0Ep1ODU&__tn__=,O,P-R
https://www.facebook.com/nicolealexu/posts/pfbid0HqYVEgk8nPn2RAi7Q5KYsigF6puVZ7C5ppa421hedEYcnh4Jr2bQNebEwn8Ep34hl


能力」。

翻查資料，林景楠曾於2022年8月31日於Facebook罕有發文，對時事和政治發表觀點，引述中國國家主

席習近於七一當日「四個必須」的發言，稱「我們要繼續善用（香港）這個地位和優勢，發展不同產業，

讓香港繼續成為國家對外的其中一道大門」。他又在2023年1月1日上載與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合照，形容

香港「有完善的法律法規」，又指要「說好香港故事」。

早在2021年9月，即尚未撤銷87A報導限制之時，親中媒體《大公報》曾引述消息報導，至少2名獲准保釋

的被告會配合警方，提供污點證人書面口供，以換取減刑期。

2023年2月6日，47人初選案開審，社民連在西九龍法院外請願，表達初選無罪，要求釋放政治犯。攝：林振東/端傳媒

二、絕大部分被告不獲保釋，或須遵從極嚴苛保釋條件 


47人遭以「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各被告均曾申請保釋，惟至今只有13人獲批保釋，部分保釋條件

包括︰不得以任何方式發放或轉載任何可能被視為危害國家安全的言論，或作出被視為危害國家安全的的

行為；不得組織、安排、參與或協調任何級別的選舉；不得聯絡任何外國官員、議員、任何各級議會成員

等。

https://www.facebook.com/Mike.lamkingnam/posts/611723393687640
https://www.facebook.com/Mike.lamkingnam/posts/pfbid0fCRVmkTWCwXFVsAUuQtGFiwL7TujJFbAREgxv8chnw3FMbLJgCRyHhKPB9TG4e6tl?__cft__%5B0%5D=AZXg9ZIXUWwudinN4d2sxLt_B-aX8tea7GUmNUEMNzB6BlMhh_MfRELb8QL-2N1CJsVDA6YmL1EVI59h3FGQW9KvEjXIhhMspA709khtzARP0nzSj-Y0KloAPd0hRDOXwEDCb_oVsg9cPEvcl57VTLHTQwbS908HiziUA8rSRycgvrgr1h6LwSAkBhOrYKuFDPA0iiAXp6WzF2v_lRe2XxoL&__tn__=,O,P-R
http://www.takungpao.com.hk/news/232109/2021/0924/635536.html


獲批保釋的被告不准離港，須交出旅遊證件及英國國民（海外）護照（即BNO護照），亦須作現金及人事

擔保，並每周多次到指定警署報到。其後，部分被告刪除或沒有再更新其社交平台。而上文亦曾提及，有

兩名獲批保釋的被告，先後被指違反保釋條件而遭再次還押，疑涉及社交平台發布的言論。

事實上，國安法相關案件的保釋條件比一般刑事案件嚴苛，相關爭議可追溯到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被控欺

詐罪及國安法「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罪」的案件。他遭還押20日後，於2020年12月23日曾獲國

安法指定法官李運騰批准保釋，然而保釋條件包括繳交1000萬港元保釋金，及不得離開住所至案件於

2021年4月16日審理。

而律政司同時向終審法院申請上訴許可與臨時命令，要求等候上訴許可期間，將黎智英再次收押。終院於

同月31日開庭裁決，並部分批准律政司的申請，黎智英隨即再被收押。律政司一方當時指出，國安法第42

條就保釋門檻較高，並以維護國家安全為至關重要的考慮，「一次也不能承受相關被告潛逃或再作出危害

國家安全行為」。

值得留意的是，律政司司長林定國於2022年7月稱，基本法23條立法時，將會採取港區國安法的保釋門

檻。他指出，無論現行及將來的刑事罪行，如法庭認為觸及國家安全，按法理邏輯則必須適用國安法42條

保釋安排，又指國安法不是不准人保釋，但保釋門檻會跟之前有分別。他又稱有案例指出有關保釋條款不

只限於國安法下的罪行，也適用於所有涉及國家安全的刑事罪行，包括煽動意圖罪。

https://www.hk01.com/%E6%94%BF%E6%83%85/793334/23%E6%A2%9D-%E6%9E%97%E5%AE%9A%E5%9C%8B%E6%96%99%E6%8E%A1%E5%9C%8B%E5%AE%89%E6%B3%95%E4%BF%9D%E9%87%8B%E9%96%80%E6%AA%BB-%E5%81%87%E6%B6%88%E6%81%AF%E5%A6%82%E6%96%B0%E5%86%A0%E7%97%85%E6%AF%92%E9%A0%88%E5%8F%8A%E6%99%82%E6%BE%84%E6%B8%85


2021年3月2日，西九龍裁判法院，被告由囚車押回荔枝角收押所。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三、還押時間過長、案件不合理延誤 


距離案件首次提堂15個月後，被告才交付高等法院。此後，控方將入稟公訴書，法院進行排期和案件管理

聆訊。根據司法機構年報，近年案件平均輪候時間增加，由2019年167日，到2021年需要383日。故

此，對47人案的被告而言，直至案件開審，已「未審先囚」逾2年。

2022年8月16日，大律師吳宗鑾在網台表示，國安法被告的保釋申請非常困難，正因如此，法庭有責任加

快處理案件。吳宗鑾又指，若還押時間過長，會令被告認為抗辯意義不大，情況屬「可悲」。吳舉例，在

其他案件中，有被告因還押時間已接近控罪的最高刑法，寧願認罪以儘快獲釋。

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同月接受南華早報訪問時表示，坊間對初選案長期未開審是合理關注，但該案的候審時

間不算特別長，並強調甫上任便指示同事確保案件不會有任何不合理的延誤。林還指，除視乎法官空檔，

辯方律師提出的諸多程序，例如翻譯和披露案件，也是令候審時間較長的原因之一。在2022年10月，被

告已還押逾1年半，林定國接受信報採訪再次時表示，其上任後已向刑事檢控科了解，涉國安法案件的被告

還押時間「不比其他一般刑事案件刑期長」。他稱所有國安法被告均有申請保釋權利，不一定會全數還

押，最終能否保釋由法庭裁決。

事實上，法庭也留意到此宗案件還押時間的問題。國安法指定法官杜麗冰在2022年4月處理范國威的保釋

申請時稱，關注案件進度延誤，不少被告還押已逾1年，建議下級法院設立限期、主動進行案件管理。杜麗

冰在判詞中還提及，對被告在交付過程中的漫長等待表示同情，認同對被告造成不公。

2022年11月1日案件管理聆訊，代表袁嘉蔚的資深大律師祁志（Nigel Kat）指，已認罪的袁還押近20個

月，長時間的等待對她不公。祁志表示，根據國安法，「其他參加者」將「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會令

袁的最終服刑期間超過判刑刑期。

https://www.inmediahk.net/node/%E7%A4%BE%E9%81%8B/%E5%A4%A7%E5%BE%8B%E5%B8%AB%E5%90%B3%E5%AE%97%E9%91%BE%E6%86%82%E5%88%9D%E9%81%B8%E6%A1%88%E6%8B%96%E5%BB%B6-%E6%88%96%E6%B6%88%E7%A3%A8%E9%83%A8%E5%88%86%E8%A2%AB%E5%91%8A%E6%8A%97%E8%BE%AF%E5%8B%95%E5%8A%9B
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politics/article/3187753/hong-kongs-secretary-justice-paul-lam-addresses-concerns
https://www1.hkej.com/features/article?q=#%E6%B8%AF%E7%89%88%E5%9C%8B%E5%AE%89%E6%B3%95%E6%9C%80%E6%96%B0%E7%99%BC%E5%B1%95#&suid=1297496692


2023年2月6日，47人初選案開審，法庭外有不少市民提早排隊取籌聽審。攝：林振東/端傳媒

四、 傳媒報導「交付程序」的權利 


根據《裁判官條例》第87A條列明，除被告姓名、職業、控罪、裁判官是否將被告人交付審訊的任何決定

等，任何人不得在香港以書面發布或廣播交付程序的内容，違者可處罰款1萬港元及監禁6個月；而當裁判

官不將被告交付審訊，或審訊完結後，才可發布關於交付程序的報導。

至2022年5月，另一案件「支聯會煽動顛覆案」的其中一名被告、支聯會前副主席鄒幸彤，入稟提出司法

覆核，希望解除交付程序的報導限制。法官認為，此條例的立法原意為確保潛在陪審員不受被告負面公眾

訊息影響，保障被告利益不被損害；而「司法公開」原則和採訪自由受《基本法》、《香港人權法案》及

《國安法》保障；根據條例含義，當被告申請撤銷報導限制，裁判官沒有酌情權拒絕，並下令廢除該案裁

判官拒絕撤限的決定，案件再次提訊時，必須根據87A（2）條撤銷報導限制。

此司法覆核案於8月初勝訴後，47人案4名被告吳政亨、袁嘉蔚、何桂藍、劉頴匡，於8月中旬亦向國安法

指定法官、主任裁判官羅德泉申請解除《裁判官條例》第87A條的報導限制，並獲接納，傳媒終可報導首

個提訊日後的聆訊內容，當中包括在交付過程中，29名被告表明會承認控罪、有18名則表明不認罪（至報

導刊出前則有31人認罪，16人不認罪）；警察於庭上拒讓被告見律師，甚至遮擋被告家人等情況。

五、對報導保釋法律程序的限制 


《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9P條「對報導保釋法律程序的限制」列明，「除非法庭覺得為了社會公正而有所

需要，否則任何人不得就任何保釋法律程序，在香港以書面發布或廣播載有任何准許發布或廣播的報

導」。法例原意為避免對被告人構成潛在的不利影響，但過去鮮有案件能令法庭撤銷限制，而相關條文也

https://www.hklii.hk/chi/hk/legis/ord/227/s87A.html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20812-opinion-hk-87a/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20818-evening-brief/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221!zh-Hant-HK


導致傳媒無法報導47名被告的保釋內容及條件。

案件首度提堂並踏入保釋申請程序之際，其中一名被告的代表律師馬維騉透露，傳媒希望法庭放寬保釋程

序報導限制，以保社會公正，並讓人正確詮釋國安法條文；當時控方對申請持極大憂慮，國安法指定法官

蘇惠德指「聽到好多動容故事」，但同時質疑與公眾利益的關係；而在結合雙方陳辭後，蘇官遂以保障被

告利益與審訊公正為理拒絕放寬。

2021年3月11日，律政司就11名被告保釋獲批提出司法覆核期間，國安法指定法官杜麗冰收到傳媒聯署

信，再次要求撤銷9P條的限制，惟當時杜官指，公開審訊原則雖重要，並了解傳媒報導責任，不過為保未

來聆訊的完整性與訴訟雙方利方，因而拒絕申請。同年9月，被告之一何桂藍透過律師就保釋程序限制傳媒

報導申請豁免，因公眾就涉港區國安法控罪的保釋申請內容及法庭看法有知情權，為第3度就9P條撤銷的

申請，然而指定法官杜麗冰同樣回絕。

至2022年，先後再有3名被告曾向法庭申請向法庭申請放寬或解除9P條限制，均被拒絕。「47人初選案」

中共6次就9P條的報導限制解除申請均以失敗告終。

2020年7月15日，16名抗爭派初選勝出的民主派參選人士舉行記者會。攝：林振東/端傳媒

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3055185/%E3%80%90%E6%B8%AF%E5%8D%80%E5%9C%8B%E5%AE%89%E6%B3%95%E3%80%9147%E4%BA%BA%E6%A1%88%E4%BD%95%E6%A1%82%E8%97%8D%E7%94%B3%E6%92%A4%E9%8A%B7%E5%82%B3%E5%AA%92%E5%A0%B1%E9%81%93%E4%BF%9D%E9%87%8B%E9%99%90%E5%88%B6%E3%80%80%E5%9C%8B%E5%AE%89%E6%B3%95%E6%B3%95%E5%AE%98%E6%8B%92%E7%B5%95%E7%94%B3%E8%AB%8B


六、國安法案件法官的選取、沒有陪審團 


2020年7月1日，港區國安法實施，國安法第44條第3款規定，任何涉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的犯罪案

件應由「指定法官」審理。特首應指定部分現任裁判官及各級法官處理國安法案件，授予指定前，可諮詢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及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意見。而國安法亦規定，特首不得委任曾發表危

害中國國家安全言行的裁判官或法官成為指定法官。

港府以涉及私隱和機密資料為由，並沒有公開指定法官的完整名單，公眾及傳媒只能透過國安法案件在庭

上進行法律程序時，才知悉誰是指定法官。

而47人案的被於2022年8月告獲通知，因案件有「涉外因素」、需要保障陪審人員的人身安全，決定不設

陪審團。這是繼唐英傑案後，第二宗不設陪審團的國安法案件。案件由3名國安法指定法官陳慶偉、陳嘉信

及陳仲衡審理。而後陳嘉信因身體原因退出本案，改為指定法官李運騰負責。

翻查資料，美國「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USCC）於當地時間2021年11月17日發表年度報告，

指香港有權指定哪名法官在哪個司法管轄區審理涉及國家安全的案件，做法幾乎確保了案件會得出中共想

得到的結果，因此司法機構不再可靠公正（no longer reliably impartial）。

在2022年1月下旬，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出席2022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致辭時曾表示，當3名高等法

院原訟法庭指定法官，在沒有陪審團的情況下審理國安案件，會就裁決頒下詳列理由的判決書，該判決書

亦會於司法機構網站發布，公眾可審閱。他又稱，適用於有陪審團參與審訊程序的保障措施，同樣適用於

這類審訊，會確保被告人獲得公平審訊，被告亦可循相同程序提出上訴。

https://www.hk01.com/%E6%94%BF%E6%83%85/702948/%E7%BE%8E%E5%A0%B1%E5%91%8A%E6%8C%87%E5%9C%8B%E5%AE%89%E6%B3%95%E4%B8%8B%E5%8F%B8%E6%B3%95%E6%A9%9F%E6%A7%8B%E7%8D%A8%E7%AB%8B%E5%BE%92%E5%85%B7%E8%99%9B%E5%90%8D-%E7%89%B9%E9%A6%96%E5%8F%AF%E6%8C%87%E5%AE%9A%E5%BE%9E%E5%9A%B4%E6%B3%95%E5%AE%98%E5%AF%A9%E6%A1%88
https://news.rthk.hk/rthk/ch/component/k2/1630330-20220124.htm


2020年7月11日，黃埔民主派35+公民投票拉票區。攝：林振東/端傳媒

全國人大改造香港選舉制度 


在反修例運動期間，民主派於2019年11月的區議會選舉取得大勝，在452個直選議席取得389席。是次選

舉投票率達71.23%，創香港主權移交以來最高。

民主派希望在緊接而來的2020年9月立法會選舉贏取過半議席（35席以上，當時亦有「35+初選」之

稱），就可左右包括財政預算案在內的政府決策，或回應「五大訴求」、重啟「政改」。

早在2月，官方就對初選進行強烈抨擊。時任中聯辦主席駱惠寧稱，「35+初選」的主張是奪取全面管治

權。

4月，戴耀廷於蘋果日報撰文《真攬炒十步 這是香港宿命》，此文刊發後，《大公報》發文稱戴耀廷的文

章是「提出了顛覆特區政府的清晰路線圖」。

在初選前夕，2020年6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港區國安法》，將其列入《基本法》附件三並於同

日晚上生效，共有66條，分為6章。根據官方說法，條文主要用於防範、制止和懲治分裂國家、顛覆國家

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和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同時會根據法治原則履行，即

依照法律定罪處刑、無罪推定、一事不二審和保障犯罪嫌疑人訴訟權利等。

港府強調，國安法只針對極少數人，立法能夠保障絕大多數居民的生命財產以及依法享有的各項基本權利

和自由。港府還指，《國安法》與《基本法》、《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與文化

權利的國際公約》並無抵觸，仍然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在內的

權利和自由。

初選最後於2020年7月11至12日舉行，抗爭派及本土派贏得大多數出線資格。7月13日、14日，兩辦旋

即發布聲明，中聯辦指「非法初選破壞選舉公平」，支持港府「依法查處」，港澳辦稱初選是將香港變成

國家顏色革命和滲透顛覆的基地。

http://www.takungpao.com.hk/opinion/233114/2020/0714/474460.html


2022年7月31日，政府延後立法會選舉。2020年8月1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宣布延長第六屆立法會任

期。2021年3月5日，全國人大宣布將審議改變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草案，包括特首和立法會議員的產生

辦法。這份完善選舉制度的決定於5月31日生效，引入資格委員會，此後特首選舉、立法會選舉均需邁過

資為會門欄。不過，在2021年12月的新一屆「愛國者治港」的立法會選舉中，地區直選投票率僅

30.2%，為香港主權移交以來最低。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10309-hongkong-election-system-changes-by-beijing-congress/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11220-whatsnew-hongkong-legislative-council-general-election-day/

